2010年秋季芗城区中小学收费明细表

	类别
	项目

执行范围
	收费项目与标准

（元/学期）
	住宿费

（元/学期）
	择校费

（元/生）
	备注

	高中
	芗城中学
	学

费
	600
	课

本

费
	高一
	据实
收取
	簿籍费
	20
	公寓250
	12000
	1、市区学校根据闽政办[2008]65号，取消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的体检、看电影两项代办收费项目；城市中小学服装和社会实践食宿代办费用，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“一事一毕、事毕结清、多退少补、不得盈利”的原则进行处理。
2、农村学校不执行“一事一毕”收费，对应项目由学校公用经费支付。
3、高一、二、三年段因选修模块不同，课本费按“按实发生，据实收取，不得盈利，期末结算，多退少补”的原则执行。

	
	
	
	
	
	高二
	据实收取
	
	
	
	
	

	
	
	
	
	
	高三
	据实收取
	
	
	
	
	

	
	天宝中学

北斗中学
	学

费
	250
	课

本

费
	高一
	据实收取
	
	
	集体宿舍：北中、90；
	无
	

	
	
	
	
	
	高二
	据实收取
	
	
	
	
	

	
	
	
	
	
	高三
	据实收取
	
	
	
	
	

	初中
	芗城中学玉兰分校
	杂费

	无

	课

本

费
	初一
	122
	簿籍费
	15
	/
	无
	

	
	
	
	
	
	初二
	104
	
	
	
	
	

	
	
	
	
	
	初三
	96
	
	
	
	
	

	
	天宝中学

石亭中学

浦南中学
上墩中学

过塘中学

北斗中学

浦林中学

大房学校（初中）
	
	
	
	初一
	免费提供
	
	
	/
	
	

	
	
	
	
	
	初二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初三
	
	
	
	
	
	

	小学
	按市区收费
	芗城实小

芗城二实小

名流学校

玉兰分校

岳口小学

江滨小学

东铺头中心

西桥中心

新桥中心

巷口中心

通北中心
桃林小学
	杂费
	无

	课
本
费

	一年
	35
	簿籍费

	10

	无
	无
	

	
	
	
	
	
	
	二年
	36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三年
	53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四年
	55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五年
	56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六年
	54
	
	
	
	
	

	
	按农村收费
	市尾小学
南星小学

洋坪小学

大同小学

南坑中心

芝山中心

天宝中心

大寨中心

北斗中心

埔尾中心

浦南中心

浦林中心

大房学校（小学）
	杂费
	无
	课
本
费

	一年
	免费提供
	
	
	无
	
	

	
	
	
	
	
	
	二年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三年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四年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五年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六年
	
	
	
	
	
	


